附件1：
2018年度枣庄市产学研联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家、省、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产学研联合创新，依据市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十条意见》（枣政发〔2018〕 2号）、《枣庄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方案》（枣政发〔2018〕 4号）和《枣庄市“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制定2018年度枣庄市产学研联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对标“十条意见、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企业主体、重点突破、多元投入、协同创新的原则，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强化人才项目平台一体化建设，为助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建设自然生态宜居宜业新枣庄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

二、支持方式及重点

2018年产学研联合基金项目采取无偿资助的支持方式，重点支持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联合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等。

三、支持领域

（一）高端装备产业

1.数控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增材制造等前沿技术和装备的研发；高精度五轴联动复合加工中心，精密超精密数控镗、钻、铣、阵列等机床以及与机床相关的光机、功能部件和大散件、柔性加工单元、专用生产线、工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和工艺的研发。

2.成套装备。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等绿色产品研发应用；研究开发高效环保印染、纺织、造纸包装生产设备，高性能工程机械以及矿山、农业、轨道交通等行业机械装备及配套产品，大马力拖拉机、智能光电、智能电网等装备。

3.行业专用关键零部件。研究开发航空产业、轨道交通关键部件；研究开发高性能液压系统、密封件、智能控制技术及控制元件、OLED、高压阀门、精密轴承、精密铸造、汽车关键零部件、轨道交通部件等。

4.智能制造。支持机器人设计制造、系统集成、试验检测等共性技术和机器人本体、传感器与驱动器等关键部件技术研发；支持3D打印增材技术，与减材技术优势互补。

（二）高端化工产业

1.煤基精细化工。研究开发煤基炭材料、化工新材料及应用煤基材料生产功能性、专用性、高附加值化工产品的关键技术，煤焦油深加工产品关键技术。支持发展草酸下游产品、绿色水处理剂产品、煤基医药中间体。

2.支持特种橡胶、特种纤维、特种工程塑料、前沿新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等领域研发。支持合成染料、工业催化剂、香料、水处理剂、水溶性高分子材料等化工新产品关键生产技术及工艺。

（三）大数据产业

1.云计算。云服务器系统、EB级云存储系统，突破异构混合计算组件的大数据系统体系结构、大数据分析处理硬件加速技术、软硬件结合的大数据系统协同设计等关键技术研究；安全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关键技术、PB级大数据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2.计算机软件关键技术。RFID、存储设备、传感器等集成电路专用芯片及器件等技术研发，集成电路设计、封装及测试技术研发，CMP、ECP半导体制备技术；OLED液晶显示技术研发。互联网＋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3.智慧城市。研究开发物联网、大数据、智慧云等综合应用技术，构建电子政务、数字医疗、数字旅游、数字社区、数字车间、智慧工厂、智能交通等城市信息多层次智能决策系统。

（四）锂电新能源产业
1.锂电池及新能源动力车。高性能绿色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包覆材料，锂电池隔膜、锂电池电解液，高比能量锂离子电池及贮能等特种电池技术。电动汽车、自行车动力锂离子电池、电池组（PACK）及管理系统，充电站设备，超级电容器等关键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

2.太阳能利用。研究开发光伏发电、光热利用等关键技术，中高温太阳能热管及集热系统、与民用有机结合的太阳能供热、制冷技术、太阳能空气能建筑一体化综合利用技术、太阳能发电的蓄能和并网等技术。

3.生物质能。研究开发秸秆循环利用压缩技术与装备、秸秆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生物质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

（五）光纤新材料产业

1.新型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节能、寿命长、轻量化、环保型、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及复合材料制品，聚氨酯软质、半硬质泡沫塑料等产品；研究开发新型合成橡胶、橡胶助剂的生产技术工艺，及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特种密封件、功能性薄膜等关键制备技术。

2.磁性材料。研究开发高导磁、低功耗、抗电磁干扰软磁材料制备技术，功能性纳米材料、纳米磁性材料及磁致伸缩材料等新型磁性材料制备技术。新型马达定子SMC软磁粉芯、SMD贴装电感软磁粉芯制备技术。

3.新型建筑、纺织材料。研究开发耐高温、抗腐蚀微孔多孔隔热材料制备技术，低耗能的轻质、保温、阻燃多功能墙体材料、钢结构、门窗制备与应用技术。光电、压电、激光、耐辐射、闪烁体、电磁及电磁波屏蔽等功能玻璃制备技术，新型高强度,保温、自洁、低辐射等多功能玻璃制备技术。混凝土添加剂，阻燃纱线、棉混纺弹力纱、高效能复合纱等纺织新材料应用技术。

4.金属材料、通讯材料。研究开发各种功能的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通讯材料。

5.光纤材料。支持光纤光缆、光纤拉丝、光纤预制棒等技术研发；研发光纤与无线通信相融合的综合接入控制关键技术。

（六）医药健康产业

1.生物医药。研究开发治疗肿瘤、心脑血管等常见疾病的核酸及糖类、蛋白质及多肽类、天然产物、合成化合物、手性制剂等创新药物及相关疾病防治技术，研究开发特种酶制剂、生物制剂、生物医药中间体、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生物饲料以及抗菌肽、壳聚糖等生物产品。研究开发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诊疗重大疾病技术及新型中药制剂，研究开发道地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支持发展以原料药、化学创新药、化学仿制药和高端制剂为主的化学药，以疫苗类、抗体类、基因类与诊断试剂等等为主的生物药。

2.人口健康。医疗大数据、智慧健康、医养结合、基因检测、体育运动康复器材、医疗器械、临床医疗和转化医学、生殖健康、民族医药、远程医疗等技术的转化应用。围绕医疗保健养老需求，支持数字化诊疗设备、健康监测装备、可穿戴医疗装备、智能医用护理装备和医用机器人等新型医疗器械设备研发。支持开发功能性敷料、介入性医疗器械、修复性生物医用材料及制品、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特需类和功能型医用食品；支持中药创新药研发，中药材种养植加工；支持解决群体性重大、多发疾病的高效、快速早期筛查和干预技术研究，适应于乡村、社区的低成本医疗技术，康复技术与小微设备，中医适宜技术，计划生育技术，减盐防控技术研发。

（七）节能环保产业

1.循环生产技术。研究开发矿产、化工、机械与装备制造业等工业循环经济中的关键节能环保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绿色化工技术，焦炉煤气发电技术，绿色再制造技术。

2.节能减排技术。研究开发化工、纺织、造纸、水泥等高耗能行业节能、节水、废弃物回收整理技术等减排关键技术，建筑节能、农业节水等技术。

3.环境污染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开发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化工废气、城市污水处理厂剩余污泥、垃圾等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等综合利用技术，土壤污染防治技术。

4.环保产品与装备。研究开发环境监测仪器、燃煤烟气脱硫脱硝和高效除尘设备，控制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挥发性有机物、细颗粒物等排放的技术及装备。高效污水处理及资源化设备，绿色水处理药剂和功能性土壤、大气环境修复材料等环保产品与装备。

（八）现代服务产业

1.科技文化融合。研究开发文化创意产业链上的创作、传播、展示等环节关键技术。

2.电子商务。研究开发电子商务交易、供应链管理技术，大力发展第三方交易与服务、生产企业供应链信息交换和整合服务，探索具有行业特色的电子商务模式。

3.软件服务外包。研究开发行业应用软件、智能移动终端应用软件、信息安全软件等技术及产品，开展软件相关性专业服务。

4.创新创业服务。支持面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公共服务、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及科技创新服务、文化科技信息交流服务及各类检验检测公共服务。

（九）现代农业

1.种业技术。采用常规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农业种质资源创新，选育一批优质、专用动植物新品种，研究种苗配套生产技术。重点支持具有本市地方特色的石榴、马铃薯、枣、玉米、食用菌、猪、牛、羊、兔、蛋鸡品种丰产高效、资源节约、抗逆稳产、健康养殖与安全生产等关键技术研究。

2.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和转化利用一批基因工程技术、微生物技术、酶与发酵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等科技成果，为农业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撑。

（十）惠民公益类技术

1.城镇化发展。支持土地节约利用、绿色建筑建造与施工、新型建筑材料生产等技术。支持农业资源综合利用集成示范及循环农业技术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支持河湖管理保护领域科学技术研究和示范应用。

2.公共安全、安全生产及消防科技。支持各类安全生产与质量监控、质量标准，食品快速检测、质量追溯、安全生产及消防科技等方面的技术研发。

四、支持条件 

联合基金由枣庄市人民政府与山东省科学院、浙江大学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枣庄学院共同出资设立。枣庄市人民政府出资用于支持在我市境内注册，与山东省科学院、浙江大学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枣庄学院签定合作协议并联合承担项目研发、成果转化的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申报企业已支付相关院所前期合作研发费用。以上三所院校安排相应的资金支持所属的科研单位。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枣庄市重点产业的发展。

五、申报须知

1.申报项目必须符合指南确定的支持领域、支持重点和申报条件。

2.申报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土地、节能减排、环保、安全等要求，具备实施条件。

3.每个法人单位（不含事业单位）只能申报1个项目（平台项目除外）。同一项目负责人在同一年度作为项目组成员只能申报1个项目。

4.项目申报单位有未按规定结题验收的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及财务检查中有不良记录的不得申报项目。

5.与已立项支持的省、市财政扶持的项目内容、指标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不重复申报。

6.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实施期结束须及时申请结题验收，不能按期结题验收的，需按规定在规定期限内通过推荐部门提出延期验收申请。

7.由组织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指标、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如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取消当年申报资格。

8.申报单位实行属地管理，无市直主管部门的申报单位由所在区（市）科技局、财政局，枣庄高新区科技局、财政局组织申报和推荐。 

—2—

—1—


